
澎湖縣二三級離島非都市土地變更遊憩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自治條

例民眾申請流程圖

未逾期

申請勘查（第三條）
1.申請人先自行查明有無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
行要點第四點第一項之限制規定及本條例第四條
規定，不得申請之情形

2.查詢完依申請書送府申請會勘；受理單位：縣
府旅遊局

3.檢附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

6個月內檢附本條例第八條
規定有關書件申請用地變更

無 有

駁回申請

送件

審查

證件不齊需補正

1.6個月內完成補正資料
2.敘明理由，向旅遊處辦理
展延（展延次數以二次為
限，合計不得超過一年）

證件齊全

申請使用土地變更
編定，（依興辦事
業計畫內容使用）

駁回其申請

逾期未補正 申請展延未敘明
理由或理由不充
分時

補正期間屆滿後
駁回其申請。

重新辦理申請

逾期

1.申請人於核准函發文日起 1      年內，未依土

地使用相關法規申請土地使用變更，申請
人依土地使用相關法規申請土地使用變
更遭駁回者或未依開發預定進度完成興建
者。核准之公文失其效力，已完成變更編定
者，通知地政單位回復原編定類別。

2.核准公文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人得敘明
理由申請展延；其展延以 2      次為限，展延期
間合計不得超過      1      年。倘申請展延未敘明理
由或理由不充分時，於補正期間屆滿後駁回
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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